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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载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4-088）。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

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66号A座1楼会议室。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

董事长程立力先生。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应选择现场

表决、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39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09,

374,48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3.6276％。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69,969,239股，占股权

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8.8664％。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39,405,24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

司股份总数的4.7611％。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31人（其中参

加现场投票的2人，参加网络投票的12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7,387,311股，占股权登

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9338％。

7.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允豪律师、苏付磊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和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08,989,1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8％；反对384,5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7,001,9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85％；反对384,5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0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获得了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6,254,1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0％；反对3,116,7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15％；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67,0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27％； 反对3,116,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12％；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6,242,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61％；反对3,110,7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05％；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55,7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431％； 反对3,110,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207％；弃权2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2％。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6,258,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6％；反对3,110,7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05％；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71,1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99％； 反对3,110,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207％；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606,256,7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84％；反对3,112,43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08％；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69,57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672％； 反对3,112,43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236％；弃权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同意606,236,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51％；反对3,134,0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4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49,7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26％； 反对3,134,0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61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606,244,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64％；反对3,125,4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29％；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57,5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462％； 反对3,125,4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463％；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606,205,8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00％；反对3,165,0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94％；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18,7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786％； 反对3,165,0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153％；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部问责制度〉的议案》

同意606,228,6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38％；反对3,140,9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54％； 弃权4,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41,5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183％； 反对3,140,9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733％；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4％。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606,246,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67％；反对3,112,6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08％； 弃权15,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59,1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490％； 反对3,112,6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240％；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0％。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606,246,2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867％；反对3,109,9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104％； 弃权1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4,259,11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490％； 反对3,109,9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193％；弃权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

2.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608,972,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40％；反对396,6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51％；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6,985,2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994％；反对396,6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912％； 弃权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608,96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3％；反对406,24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67％；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56,974,87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13％；反对406,24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079％； 弃权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8％。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以上议案均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情可查阅公司于2024年12月1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允豪律师、苏付磊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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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4

年12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通过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查

询，公司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即

2024年6月14日一2024年12月1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确认， 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

况如下：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1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同时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交易行为。 经公司核查，并结合前述人员出具的承诺函，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公告

前，其并未向亲属和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亲属和第三

方买卖公司股票，其与亲属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其亲属基于对公司已公

开披露信息的分析以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与公司本次激励

计划无关，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鉴于该拟激励对象为本次激励计

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基于审慎性考虑，该拟激励对象自愿放弃公司本次拟授予的权益

并将配合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二）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另有40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并结合前述

人员出具的承诺函，该40名激励对象未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前期筹划、论证、商议、决策

等工作，其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是基于自身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

操作，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无关。 除通过公开途径可获取的信息外，其未获取任何与本次

激励计划有关的内幕消息，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任何与本次激励计划事项

有关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

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进行了及时登记，并采取相

应的保密措施。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买卖的行为或者

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 � � �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2407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3日

3、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伏拥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无股东或股东代表出席现场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6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06,334,14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60,816,688股的

36.508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

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598,978,282 98.7868% 7,009,966 1.1561% 345,900 0.0570%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4,825,450 39.6135% 7,009,966 57.5469% 345,900 2.8396%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2024年12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

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2,490,098 99.3660% 3,433,450 0.5663% 410,600 0.0677%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337,266 68.4431% 3,433,450 28.1862% 410,600 3.3707%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具体详见刊登在2024年12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2,483,998 99.3650% 3,428,750 0.5655% 421,400 0.0695%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331,166 68.3930% 3,428,750 28.1476% 421,400 3.4594% 通过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具体详见刊登在2024年12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224,526,259 98.5545% 2,951,850 1.2957% 341,250 0.1498%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888,216 72.9660% 2,951,850 24.2326% 341,250 2.8014% 通过

关联股东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具体详见刊登在2024年12月14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2,946,448 99.4413% 3,061,450 0.5049% 326,250 0.0538%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793,616 72.1894% 3,061,450 25.1323% 326,250 2.6783% 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2024年12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套期保值型外汇衍生

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2,673,348 99.3963% 3,348,050 0.5522% 312,650 0.0516%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520,516 69.9480% 3,348,050 27.4854% 312,650 2.5667% 通过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拟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

决通过。《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2,678,148 99.3970% 3,343,250 0.5514% 312,650 0.0516%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525,316 69.9874% 3,343,250 27.4459% 312,650 2.5667% 通过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拟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

决通过。《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例

反对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弃权票数

占与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602,673,748 99.3963% 3,342,650 0.5513% 317,650 0.0524%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中小投资者同意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中小投资者反对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中小投资者弃权

票数

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表决

结果

8,520,916 69.9513% 3,342,650 27.4410% 317,650 2.6077% 通过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确定的拟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本议案以特别决议表

决通过。 具体详见刊登在2024年12月1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7）。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刘兴律师、吕旦宁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4年12月31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72�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船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92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2024年10月26日，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下简称

“法定信披媒体” ）发布《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60），公司子公司中国船舶集团风电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船风电” ）下属子公司中船风电清洁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科技公司” ） 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内蒙古乌达莱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乌达莱公司” ）40%股权及相关债权和镶黄旗盛世鑫源风力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盛世鑫源”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2024年12月12日，公司发布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79），盛世鑫源100%股权及相关债权因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根据《企业国

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资委、 财政部第32号） 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同意北京科技公司以不低于盛世鑫源100%股权评估价值90%的价格，在产权交

易所进行第二次公开挂牌。

（二）2024年11月13日，公司在法定信披媒体发布《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8），中船风电下属北京科技

公司和中船风电（张掖）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掖投资公司” ）分别在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敦煌海装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敦煌新能源” ）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正镶白旗盛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元风电” ）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中船风电（张掖）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掖新能

源” ）100%股权。

（三）2024年11月28日，公司在法定信披媒体发布《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4），中船风电下属张掖投资

公司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中船风电（高台）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高台新

能源公司” ）100%股权。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子公司收到产权交易所相关通知，上述标的均已征集到受让方，具体

情况如下：

甘肃申禾新能源有限公司、电投新锐建新（北京）智慧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联合体，成为张掖新能源100%股权和高台新能源公司100%

股权的受让方，成交价格分别为40,420万元、29,616.12万元。

华电北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成为盛元风电100%股权及相关债权和盛世鑫源

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受让方，成交价格分别为36,679.2779万元（其中，股权成交

价格为27,100万元，债权成交价格为9,579.28万元）和54,177.54万元（其中，股权

成交价格为37,500.33万元，债权成交价格为16,677.21万元）。

济南畅赢金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畅赢金鹏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作为联合体，成为乌达莱公司4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受让方，成交价

格为119,637.28万元（其中，股权成交价格为85,204.50万元，债权成交价格为34,

432.78万元）。

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电投新锐建新（北京）智慧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联合体，成为敦煌新能源100%股权及相关债权的受让方，

成交价格为31,350万元（其中，股权成交价格为30,650万元，债权成交价格为700万

元）。

三、受让方基本情况

1.�甘肃申禾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3年01月13日，注册资本：100万元，地址：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长江

大道与青岛街交叉口西北角昌盛缤纷城写字楼12层，法定代表人：张志武。 经营范

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供暖服务。 一般项目：风力发电

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

供冷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

2.�电投新锐建新（北京）智慧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于2024年02月08日，注册资本：200,000万元，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外大

街136号2层1-14-265，执行事务合伙人：国电投清洁能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

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3.华电北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3年06月08日，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蒙奈伦广场一期2号楼2层201，法定代表人：那仁满都拉。

经营范围：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监理。 一般项目：发电技术

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4.�济南畅赢金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于2017年10月19日，注册资本：510,050万元，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

玉函路20号221室，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高速畅赢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

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

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

务）。

5.�青岛畅赢金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于2016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141,400万元，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

香山路12号1单元1501（集中办公区），执行事务合伙人：山东高速畅赢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务）（以上范围

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向公众从事吸收

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

6.上海电力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06月09日，注册资本：5,303万元，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2800号194幢6层604、619，法定代表人：张园园。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

活动；施工专业作业；供电业务。 一般项目：新能源及分布式能源科技、环保科技、节

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充电桩销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动自行车销售（电动自行车按本市产品目录经营），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电池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光

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物联网技术服务，研发。

公司子公司与上述受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并办理后续交易手续，公司将在

上述交易完毕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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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晶升股

份” ）股东南京明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春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15,696,

9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4%，前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

已于2024年4月2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明春科技因自身资金需求， 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67,320股。 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83,66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83,660股，拟减持比例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本次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实施。

根据明春科技于《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已发生的除权除息事项调整后的金额为32.07元/股， 明春科技减持价格应不低于

32.07元/股。

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明春科技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

相关减持计划具体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南京明春科技有限公

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5,696,933 11.34% IPO前取得：15,696,93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自公司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格区

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

因

南京明春科

技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2,

767,320股

不超过：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383,

66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

383,660股

2025/1/23 ～

2025/4/22

按市场价格 IPO前取得 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

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

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持股5%

以上股东明春科技就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

意向等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本次发

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

若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上述承诺的，

则股份锁定期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在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

益、公司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减持前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

的相关规定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若公司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若公司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

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企业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

份。

上述承诺均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本企业保证减持时将遵守法律、法规以

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并提前3个交易日公告，

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则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

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之锁定及减持另有要求的，本企业

将按此等要求执行。

若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情况、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

有，本企业将在获得收益的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企业未

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

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

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

相关承诺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晶升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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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

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拟办理16,000,000股的股份质押手续， 本次质押股

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21%，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2%；公司股东上海弘康拟

办理50,761,892股的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涉及股份数均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4.6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

●公司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分别持有公司股份497,

991,174股和1,088,326,7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9.88%和21.58%；本次

股东股份拟质押及解除质押办理完成后，楚昌投资和上海弘康分别累计质押公司股

份275,575,500股和693,092,67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分别为55.34%和63.68%，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5.47%和13.75%

●截至2024年12月29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29,447,5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0%。 本次股份拟质押及解除质押办理完成

后，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305,

779,464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56.0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90%。

2024年12月30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

股东楚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昌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弘康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弘康” ）的通知，获悉楚昌投资持有本公司的部分

股份拟办理质押手续，上海弘康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拟办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楚昌投资本次股份质押的相关情况

楚昌投资拟将1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

给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楚昌

投资

是 16,000,000 否 否

2025/1/2

（以实际办结日期为

准）

以解除质押

日期为准

汉口银行 3.21% 0.32%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上海弘康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相关情况

1、上海弘康解除股份质押的情况

上海弘康拟办理50,761,89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01%） 股份的解除质押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50,761,892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

解除质押时间 2025/1/6（以实际办结日期为准）

持股数量（股） 1,088,326,782

持股比例 21.5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42,330,778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9.0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74%

2、上海弘康股份质押的情况

上海弘康拟将50,761,8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

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上海

弘康

否 50,761,892 否 否

2025/1/6

（以实际办结日期

为准）

以解除质押日期为

准

浙商银行 4.66% 1.01%

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楚昌投资，上海弘康、中山广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

广银” ）、北京点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点金” ）、刘树林和刘兆年为楚昌

投资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2024年12月29日，控股股东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

弘康、中山广银、北京点金、刘树林和刘兆年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2,329,447,56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6.20%。 本次股份拟质押及解除质押办理完成后，控股股东楚昌投

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中已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305,779,464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为56.0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90%。

本次股份拟质押及解除质押办理完成后，楚昌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本公司

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楚昌投资 497,991,174 9.88%

259,575,

500

275,575,

500

55.34% 5.47% 0 0 0 0

上海弘康

1,088,326,

782

21.58%

693,092,

670

693,092,

670

63.68% 13.75% 0 0 0 0

中山广银 335,357,275 6.65%

267,335,

220

267,335,

220

79.72% 5.30% 0 0 0 0

北京点金 276,531,424 5.48% 0 0 0.00% 0.00% 0 0 0 0

刘树林 70,818,006 1.40% 69,776,074 69,776,074 98.53% 1.38% 0 0 0 0

刘兆年 60,422,905 1.20%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2,329,447,

566

46.20%

1,289,779,

464

1,305,779,

464

56.06% 25.90% 0 0 0 0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中的613,164,012股将于未来半年内到期，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6.32%，占公司总股本的12.16%，到期融资余额2,106,

697,720元；质押股份中的380,119,000股将于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

押股份），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6.32%，占公司总股本的7.54%，到期融资余

额950,980,000元。 具体以实际办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情况为准。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 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发行债券、上

市公司股份分红、投资收益等，且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

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无可能引发的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治理等不

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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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开设网络投票

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2月20日披露

《九州通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118），公司

将于2025年1月6日10：00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 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

及时投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

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

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 可根据使用手册 （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

向上证信息或公司反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